
 

普通会员-基金托管人（截至 2018年 5月 31日） 

序号 会员名称 

1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4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3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中，同时具有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和托管业务资格的会员机构，公示在“私募资

产管理人”名单中。 


